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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圖收件 

檢驗 

接受申請 

設計 

通知繳費 

核證繳費 

申請路證 

備料施工 

開水 

結案歸檔 

報驗，受理，派工。 
現場檢驗，填記錄表，核定，移送各分處。 

案件登錄，掛卡，轉送設計。 

資料整理，現場勘查。 
繪製設計圖，編製設計書，計費。 

印製並寄送繳費通知單，通知申請人繳費。 

申請人繳費。 

路證登錄，提送相關單位。 
路權單位核發路證，移請施工。 

備料。 
依路證核准日期通知派員施工。 

編列水號，列印開水單並核對資料。 
表籍資料轉檔，印製應繳水費及核退保證金。 

圖資維護作業施工圖修正核章。 
申請書，給水設計施工書分類歸檔存查。 

窗口受理申請（新建物請洽本處，既有建物及

其他類型請洽各營業分處）。 

附件 接水申請流程圖 


